龙民字〔2024〕19号
关于印发《龙南市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规范化动态化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管理局（办公室）：

现将《龙南市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动态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4年6月6日

龙南市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规范化

动态化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我市老年人福利补贴（含高龄补贴、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发放工作，进一步加强动态管理，提高发放效率和群众满意度，根据赣州市民政局《进一步加强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各乡镇负责本辖区老年人福利补贴审核及动态调整工作，市民政局负责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及综合协调工作。

第三条  发放对象。高龄补贴的发放对象为具有龙南市户籍且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对象为具有龙南市户籍的低保对象中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对象为具有龙南市户籍、年满60周岁的低保对象中完全失能且没有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老年人；特困人员中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按照《江西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特困人员认定实施细则的通知》（赣民发〔2021〕7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发放标准。

高龄补贴发放标准：按月按年龄档次发放，具体标准为80-84周岁，每人每月50元;85一89周岁，每人每月100元;90-94周岁，每人每月200元；95-99周岁，每人每月300元；100 周岁及以上，每人每月1000元。

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每人每月50元。

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对象：低保对象中没有享受残疾人护理补贴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特困人员中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的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分别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20%。

第五条  申报审核。

1.高龄补贴。线下申请：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可以在满80周岁前1个月，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办理时需出示身份证、户口簿，并提交复印件及手持近期杂志免冠彩照，并填写《龙南市高龄老人长寿补贴申报审批表》，村（居）委会收到高龄补贴申请5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的基本情况进行核实，同时，将本村(居)所有申报对象在本村（居）公示栏公示3天以上。村（居）委提出初审意见，将初审符合条件对象材料送当地派出所进行户籍信息确认后汇总上报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对申报对象情况逐一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批准其享受高龄补贴待遇。线上申请：可通过支付宝赣服通特色专题（一件事）、部门专区（民政专区）或老年版界面进行高龄老人补贴申领申请，只需按要求填写老人基本信息及上传证件资料即可，无需提供纸质材料。村级登录安心养老政务管理平台对申请信息进行初审，将符合条件的申请通过平台提交给乡镇进行复审，乡镇复审后提交市民政局复核。

2.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自2024年6月起，由市民政局根据每月的低保对象名单，对当月内满60周岁的低保对象进行核实认定，对符合条件的，当月起计发补贴，实行“免审即享”。

3.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对象：申请人或其委托代办人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交《江西省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申请审批表》。乡镇人民政府自受理申请后5个工作日内，核实申请人的低保身份、年龄、是否已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信息。市民政局定期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委托具备评估资质和能力的养老服务机构或其他第三方评估机构，依据国家标准《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 42195-2022)实施评估，于10个工作日内出具评估结果，并将评估结果反馈至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根据核实情况和能力评估结果，核对无误后将有关材料一并报市民政局审批。市民政局接到申请材料后，应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工作。对通过审批的，当月计发补贴，次月发放到位。
第六条  高龄补贴提档及核实手续，即将年满85周岁、90周岁、95周岁、100周岁的老年人，其发放标准由市民政局根据年龄档次自动升级，无需老人重新申请。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及经济困难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标准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执行。
第七条  日常动态管理。老年人福利补贴实行按月足额发放，通过社会化形式发放到老人本人社保卡账户。为确保当月资金在每月月底之前发放到位，各乡镇应在每月5日前向市民政局提交本月新增及调整取消老年人福利补贴材料，迟报的将不能享受当月老年人福利补贴。市民政局要与公安部门、人社部门、卫健委等单位加强信息交换、数据比对工作，根据各单位及社会救助、社会事务等有关股室提供的数据信息，在每月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前进行数据信息比对，精准掌握相关人员底数，清除不符合条件的对象。市民政局每半年对全市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工作至少抽查一次；乡镇人民政府每季度对辖区内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工作检查一次；村（居）委会每月核实辖区内高龄老人生活状态。及时取消户籍迁移出辖区范围、不再符合低保、特困等身份以及去世的老年人补贴领取资格，防止多发、错发现象发生。
第八条  领取资格认证。市民政局每年的5月-6月组织一次老年人福利补贴领取资格认证。资格认证可与社保部门养老金发放认证合并进行。未能合并进行的，可通过支付宝赣服通特色专题（一件事）、部门专区（民政专区）或老年版界面进行高龄老人补贴申领认证，对老人无法通过赣服通进行资格认证的，可采取签印、视频、拍摄数码肖像照、主动上门服务等方式进行。不得以集中时间、集中地点方式进行认证。未能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资格认证的老人，将暂停发放其老年人福利补贴，待完成资格认证后，市民政局将对停发月份进行补发。

第九条  专人负责。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涉及全市60周岁以上的低保、特困对象和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各乡镇要高度重视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工作，切实加强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安排专人负责，确保老年人福利补贴工作有序开展。

第十条  资料管理。各乡镇要及时将老年人福利补贴申报审核、发放、动态管理、年审电子和纸质资料归档保管，不得遗失。

第十一条  广泛宣传。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动态调整频繁，任务较重，需要基层、群众和相关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各乡镇要加强对村（居）委会的业务指导，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务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切实把所有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纳入发放范围，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第十二条  对采取虚报、瞒报、伪造等手段骗取的，或未及时办理注销手续，造成多发老年人福利补贴的，由各乡镇全额追回补贴资金，并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  从事老年人福利补贴发放管理的工作人员，违反制度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老年人福利补贴错发、多发、漏发的，根据情节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龙南市民政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实行。



